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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中的購物消費，從小額日用品，到鉅額的汽車房屋，消

費者重視的，不只是買到合意物品，更需要購物保障。 

曾任消基會董事長、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委員的資深法律人

李鳳翱律師，在擔任消基會董事長兩年期間，以帶領消基會幹部

打擊黑心商品，致力保護消費者權益，而獲得「消保鬥士」美譽。 

李鳳翱是法律界著力於保障消費者權益的先鋒，所累積的消

費糾紛處理經驗，見證了台灣保護消費者權益法規的進展。他認

為雖然消費者往往是經濟或資訊上的弱勢者，但是，隨著消費者

權益意識提高，加上《消費者保護法》做為民眾解決糾紛的後盾，

台灣的消費環境在這十年間，已有長足進步。 

然而，從消費者保護基金會的統計資料來看，近十年內，居

高不下的前十名消費爭議類別中，電信、休閒、服飾、補教、汽

車、交通、美容，占比最多。電信、休閒及服飾，分別高居前三

名。 

電信方面，以網購、線上遊戲、收費及服務態度不佳等問題

居多。休閒方面，則是隨著「健康」潮流的興起，健身中心等所

衍生的糾紛。食衣住行基本需求中，近年來，服飾方面的糾紛不

下於食品消費。至於補教類，從以往的學生補習、才藝課程，新

增許多成人進修、心靈課程，都是補教業糾紛增加的原因。近年

醫美大興，美容方面的消費糾紛隨之增加，由於消費者期待心理

與認知差異，出現不少難以判定的案例。李鳳翱律師還觀察到，

購屋糾紛雖然隨著房地產交易冷熱程度而有不同，卻是多數民眾

最缺乏專業知識能處理的類別。而國內外旅遊糾紛則一直是申訴

「常客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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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3 年，國際消費者組織聯盟（IOCU）就訂定消費者的八

大權利（基本需求、講求安全、正確資訊、決定選擇、表達意見、

請求賠償、消費教育、健康環境）和五大義務（認知、行動、關

懷、環保、團結）。這些權利和義務已成為世界各國致力推動的

消費者共識。 

 

李鳳翱律師特別提到，以往企業經營者應該預防危險發生

的義務是屬於社會責任，現在則明文訂定是法律責任。在《消費

者保護法》第 7 條第 1 項中就規定：企業經營者所提供的商品或

者服務必須要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的安全性，所

以，有製造或設計上的瑕疵，或者該警告未警告、該說明沒有說

明，以致構成不符合安全的狀態，都是法所不容！ 

 

 

 申訴：可向企業經營者、消保官、消保團體（如消基會）、

地方政府的各主管單位（藥品找衛生局、蔬果找農業局……）

提出申訴。 

 

 調解：主要是透過地方政府、消保官、消保團體居中協調。 

 

 訴訟：也就是向法院提出保障權益的相關訴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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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 3 種消費糾紛解決方式中，消費者偏好以「申訴」做為初步

手段。李鳳翱律師從消費糾紛案例中發現，向企業經營者申訴，

效率最高，畢竟多數經營者為維護商譽，避免事態擴大，都會善

意回應。但若企業未處理好，卻容易再起爭執。若消費者直接向

具有公信力的消保團體申訴，有客觀第三方協調，也頗具成效。

至於向消費者服務中心或消保官申訴，則因其具有公權力，民眾

的信賴度最高。 

 

身為法律人，李鳳翱律師卻認為法律是最後保障手段，消

費者應有積極作為，就是自我加強消費教育，熟悉一般常識、學

習基本知識和判斷技巧，做一名聰明消費者。在購物消費之前先

做功課，把握「停看聽」原則，善用個人「眼耳鼻舌身意」，採

取適當消費措施，消費時就能適度的保護權益，避免產生糾紛，

擁有愉快的消費經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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